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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2023年秋学期县城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bookmark: _Hlk105408466]为充分做好县城义务教育学校新生入学工作，确保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按时免试入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关于做好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3〕35号）、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召开2023年全区中小学考试招生工作视频调度会的通知》（桂教办〔2023〕345号）会议精神，及桂林市教育局《关于严格执行“六个不准”、“五个一律”要求进一步规范桂林市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当前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入学安排原则
[bookmark: _Hlk105616052]城区小学、初中招收城区户籍、家长有房产、家长有稳定职业及符合相关条件等适龄儿童（小学新生要求在2017年8月31日以前出生，初中新生要求小学正常毕业）。
（一）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当前城区校点布局实际，采取相对就近、学生免试入学办法。
[bookmark: _Hlk105618576]（二）统筹安排原则。符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要服从公办学校、教育局统筹安排，分配学生到城区或县城周边公办学校就读；如果学校有学位则通过电脑随机摇号的方式安排就读。
（三）公开透明原则。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应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招生过程中不得自行出台政策或另行附加招生条件。县教育局将通过网络、全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学校校务公开栏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入学条件以及入学程序，接受社会监督。
二、学生报名就读办法
为缓解区域教育资源不平衡及区域性学位供需矛盾，我县通过“指标到校、平台报名、免试入学、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程序，教育局组织城区五所小学、五所初中采取地段划片形式招生。
（一）城区户籍类的学生（A类），向本辖区学校提交《全州县2023年秋季新生就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户口簿等材料，学校将材料扫描，并指导家长在“全州招生入学”微信小程序上报名；县教育局组织人员核实材料后按照户籍所在位置、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生到城区公办学校就读。
（二）学生父母在学校辖区范围内有房产证（B类）（或购房合同及完税发票，截止到2023年5月10日），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表》、户口簿、房产证（房产证没办理好的，可提供购房合同及完税发票、入居水电费发票）等相关材料，学校将材料扫描，并指导家长在“全州招生入学”微信小程序上报名；县教育局组织人员核实后，按照房产所在位置、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生到城区公办学校就读。
学生本人有城区户口，同时其父母在城区内又有房产的，学生可出具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本人实际情况选择相应辖区公办学校。
（三）学生父母的其中一方在县城单位工作，具有合法稳定的职业（指行政、事业、国有企业单位），凭以下证明材料：劳动人事部门备案材料、行政介绍信、编制证、单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凭证（近两年）和今年财政工资等相关能证明项（C类），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学校将材料扫描，并指导家长在“全州招生入学”微信小程序上报名；县教育局组织人员核实后，按照家长工作地点、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生到城区公办学校就读。
（四）进城经商（D类），其随迁子女就读办法。学生根据其父母经商所在位置（商铺位置），向辖区学校提交申请及营业执照等材料；县教育局组织人员核实后，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分配学生到县城或县城周边公办学校就读。需提交的材料有：
1.《全州县2023年秋季新生就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申请表》；
2.就读子女户口簿；
3.父母其中一方在县城经商的营业执照（办证时间在2023年4月30日前，且正在经营的）。
（五）进城务工等人员子弟（E类），在指定地点报名提交材料，教育局组织人员对所交材料核实后，统筹安排其子女就读。提交材料：
1.《全州县2023年秋季新生就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申请表》；
2.就读子女户口簿；
3.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2023年度所在单位所发的工资证明材料及在学校辖区地居住的租赁合同等（附出租人房产证）。
（六）报名时间与地点安排：
1.小学
（1）按地段片区及相关材料就读城北完小、城关完小、文源小学的学生，户口类（A类）、稳定工作类（C类）在6月10--11日申请报读；房产类（B类）在6月17--18日申请报读；报名地点在各自申报学校。
（2）按地段片区及相关材料就读建设完小、光明完小的学生，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原则安排在6月10-11日申请报读；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6月17-18日申请报读；报名地点在各自申报学校。
（3）城关完小、城北完小、文源小学辖区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申请报名要视具体情况及学位数，如A、B、C类报名后还有学位，将另行发布通知确定时间报名，如没有剩余学位，则不再发布通知；上述三所学校辖区的D、E类学生也可以在6月17-18日到建设完小、光明完小、柘桥完小、七一完小等公办学校申请报读，但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4）外地回乡或乡下进城就读小学一年级，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三类学生请按片区及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6月10日、11日、17日、18日）到各自辖区学校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报名；如错过报名时间，则在7月10号前到教育局九楼普教股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报名。
（5）全州县博雅学校（民办）招生不分地域和学生类别，只要在2023年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凭户口本即可报名，报名时间从6月10起，到8月20日止。
2.初中
（1）按地段片区及相关材料就读全州二中、全州三中的学生，户口类（A类）、稳定工作类（C类）在6月10--11日申请报读；房产类（B类）在6月17--18日申请报读；报名地点在各自申报学校。
（2）按地段片区及相关材料报读桂北初中的学生，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6月10-11日申请报读；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安排在6月17-18日申请报读。
（3）全州二中、全州三中辖区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在6月17-18日到桂北初中、全州四中、全州五中等公办学校申请报读，一经报名不得更改。如桂北初中学位不足，全州二中、全州三中辖区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报名后超过了桂北初中招生计划人数，则视具体情况及所剩学位数通过电脑摇号录取全州二中、全州三中辖区务工类（E类）学生，未录取到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全州四中、五中就读。
（4）外地回乡或乡下进城就读初中一年级，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三类学生请按片区及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6月10日、11日、17日、18日）到各自辖区学校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报名；如错过报名时间，则在7月10号前到教育局九楼普教股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报名。
（七）按照文件规定其他特殊人员子女就读，如：部队、军烈属、牺牲的公安民警、优秀企业家、较大型民营企业主、一线消防救援队员、援鄂抗疫医疗队员以及支持城区发展的征地户子女等，出具相关有效证明，优先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学校。
各类学生报名时，需要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所有材料均要提供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复印户主页和学生页、房产类还需提交购房者所在页）扫描，扫描后原件退回。
三、招生计划
（一）2023年秋季我县城区公办小学计划招生58个班，每班50人左右，约2900名学生。其中文源小学14个班、城北完小13个班、建设完小8个班、城关完小14个班、光明完小9个班。另全州县博雅学校（民办）计划招2个班100人。
（二）2023年秋季我县城区初中计划招生67个班，每班50人左右，约3350名学生。其中全州二中19个班、全州三中12个班、桂北初中20个班、全州四中8个班、全州五中8个班。
四、招生片区范围（详见：全州县城区学校招生区域划分图）
城区公办各学校严格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要求开展招生入学工作。
（一）县城小学招生区域划分
城关完小：
老自来水厂沿着滨江西路至一板桥，沿中心路至中心北路工商联大厦，桂剧院双宝巷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从检察院驿亭路往北至鸿福路以西，西至半边街老水厂等所围成的城中片区。
城北完小：
东临滨江路，南从李家园巷至县委老干部局办公楼、维也纳智好酒店至中心北路，沿中心北路至工商联大厦，桂剧院双宝巷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从检察院驿亭路往北至鸿福路，鸿福路至湘园文化公园以南所围成的城东片区（含汤家、蔡家户籍类学生）。
建设完小：
李家园巷、时代万景广场至中心路，沿中心路至一板桥，沿滨江路至李家园巷所围成的区域及万乡河以南、三板桥以北的城南片区（集才社区的除外）。其中水南村委的可选择读建设完小或集才完小。
光明完小：
老自来水厂以西，南至万乡河，西至铁路宿舍区，北至车管所、龙眼井所围成的城西区域（其中按政策包括征地的柘桥14、15、16、17、18、19队和龙岩的经家村7、8、9、10队征地户）。
文源小学：
东从湘园文化公园沿滨江路至北环大道，南边以鸿福路为界（不含蔡家的户籍类学生），西至殿子岭，北至县委党校、联晨商贸城、北环大道所围成的城北区域；其中还包括七一村委4-16队等征地户。龙岩高脚楼、电子岭、滕家村征地户可选择读文源小学或光明完小。
全州县博雅学校（民办）：
招生不受区域限制，家长和学生自愿原则。
详见各校区域分布图：https://www.ldmap.net/mobile/map.html?map_id=806a5974-b
43d-4b65-b5ae-f494847f797c
（二）县城初中招生区域划分
全州二中：
一板桥至三板桥之间的城南片区（集才、水南等全州镇的属全州四中片区），沿中心路、中心北路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沿驿亭路以西等所围成的城中片区、城西片区（柘桥、大新、龙岩、水南等全州镇的属全州四中片区）。
全州三中：
从一板桥沿中心路、中心北路至环城路，沿环城路至检察院、沿驿亭路以东，北至鸿福路以南等所围成的城东片区（绕山、田伟等全州镇的属全州五中片区）、城北片区（含汤家、蔡家的户籍类学生）。
桂北初中：
南从鸿福路直至滨江路，北至县委党校、联晨商贸、北环大道等所围成的新城北片区（包括城北新区相关征地户子女）。
全州四中：
全州二中区域内D、E类学生及全州镇原安排的村委（柘桥、大新、竹溪田、福坪、龙岩、集才、水南等）。
全州五中：
全州三中区域内D、E类学生及全州镇原安排的村委（绕山、田伟、青龙、大贵、七一、邓家埠等）。
详见各校区域分布图：
https://www.ldmap.net/mobile/map.html?map_id=572495f5-c817-42ba-a754-62f77dea2e3c
5、 入学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3月20日-4月30日，县城各幼儿园和县城各小学做好毕业生升学宣传、摸底调查工作，各校将统计表上交局普教股。
（二）5月中旬，根据桂林市教育局招生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城区学校调查摸底情况，制订《全州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三）5月底，将《招生方案》通过“全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做好政策方案解读及宣传解释工作；组织召开县城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会议，布置各项工作及告知注意事项。各校制定招生工作方案，成立若干个登记审核小组及材料扫描、信息统计组、保安秩序组、方案政策解释组，指导运用平台报名等服务小组，细化各项工作措施，完善应急协作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招生工作有序进行。
（四）6月10日、11日、17日、18日为县城初中、小学报名时间，学生按类别、按时段到指定地点提交材料扫描并报名登记。
（五）6月27日—6月30日，教育局组织第三方人员核查材料及学生报名统计表，是否有重复、虚假、年龄不够、地段不属等问题。7月1日—7月10日教育局组织人员到公安局户籍科，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及各售楼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实地调查了解、核实所有学生申报情况，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不予安排就读。第一批报名结束后，学校如有空余学位，将7月15日发布第二批报名通知，如果没有剩余学位，则不再发通知。
（6） 支持全州城区建设，属于龙岩、七一、柘桥、绕山、等征地户（征地户信息由教育局提供）子女学生，按城区户口A类带户口本直接到辖区学校报名就读，以上学校不得拒收。
（七）7月中旬，由于城关完小、城北完小、文源小学学位数有限，不能满足所有报读的学生，则按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经商类（D类）顺序安排学生就读，城关完小、城北完小、文源小学辖区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视具体情况及所剩学位数通过电脑摇号录取；如果建设完小、光明完小报名人数超过了招生计划数，则该校务工类（E类）学生采取电脑摇号录取（电脑摇号时间另行通知，届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家长代表、学校代表，纪检监察人员等参与监督，确保录取过程公正、公开。），未录取到的可选择到柘桥、七一、集才、绕山等小学就读。桂北初中学位数有限，不能满足所有报读的学生，则按户口类（A类）、房产类（B类）、稳定工作类（C类）、经商类（D类）务工类（E类）顺序安排学生就读，如果全州二中、全州三中辖区务工类（E类）报名后超过了桂北初中招生计划人数，则视具体情况及所剩学位数通过电脑摇号录取（电脑摇号时间另行通知，届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家长代表、纪检监察人员等参与监督，确保录取过程公正、公开。），未录取到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全州四中、五中就读。
（八）8月中旬，被录取学生持学生本人或父母身份证到录取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具体时间由各学校另行通知）。
六、工作要求和责任追究
（一）规范招生行为。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应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不得招收不足年龄、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不得故设门槛、拒收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的学生入学；不得采取书面考试、面试或其它任何变相测试、面谈等办法招收新生；不得擅自提前开学、违规挖抢生源。严禁任何学校举办所谓“实验班”、“标准班”、“衔接班”等。
（二）各校不得擅自超计划招生。招生计划未完成的学校，由教育局统一安排生源。各校不得拒收教育局统一分配的学生、不得擅自招生、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对于各校擅自招收的学生，教育局不予办理学籍、不拨付公用经费、不予订购教材，同时要追究学校主要领导责任。
（三）监督保障、责任追究。通过公布学校招生原则、招生范围、招生规模、录取时间、录取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教育局组织督察组对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坚决查处在义务教育学生入学安排过程中出现的徇私舞弊、违规收费、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行为，各校要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对招生违规的学校，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追究学校领导责任等不同程度的处理。
（四）该《招生方案》敬请关注“全州教育”微信公众号。
举报电话：0773-4819107。招生咨询电话：0773-48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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